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
山市监罚送告〔2026〕001号
秦皇岛引力物流有限公司等208户企业（名单附后）：
本局于2026年 3月 18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拟处罚决定，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，本局决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；
内容是：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你公司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，拟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告知书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联 系 人：于国峰、李春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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